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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医保发〔2024〕17 号

市医疗保障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仙桃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目录（2025 版）》的通知

全市各公立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规范医疗服务价

格行为，经梳理全市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政策文件，形成了《仙

桃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2025 版）》（以下简

称《项目目录（2025 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全市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项目目录（2025 版）》

系按照《省医疗保障局 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湖北省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目录（2023 版）〉的通知》以及近年来新

增和修订价格项目文件制定。《项目目录（2025 版）》共计 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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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较原来 2016 年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的 4279 项增加了

1108 项，增加内容主要为新增试行项目和原试行后正式运行项

目，同时《项目目录（2025 版）》增加了“价格类型”“备注”

等内容，以便于医疗机构准确把握价格政策。全市各公立医疗机

构必须严格按照《项目目录（2025 版）》所列编码、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除外内容、计价单位、说明等提供医疗服务。各级医

疗机构需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的，应按我市相关规定提出申请，不

得自立项目或分解项目收费。

二、严格医用耗材收费管理。《项目目录（2025 版）》的“本

类说明”“说明”和“除外内容”中未明确规定可另计费用的医

用耗材，一律不得另外收费。明确规定可另行收费的医用耗材，

按购进价实行“零差率”销售。

三、《项目目录（2025 版）》所列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为公立

医疗机构最高限价，不得上浮，下浮不限。各公立医疗机构应在

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做好价格公示，落实价格公示制度，进一步规

范收费行为。

四、《项目目录（2025 版）》中医疗服务项目多、专业性强，

我市医疗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请按程序反馈医保、卫

生健康部门，以便及时进行修订和调整。

五、本通知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若国家和省有新的

规定，从其规定。






